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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色供應鏈之國際趨勢與 
管理策略發展 

林文華*  

摘    要 

自 2002 年歐盟通過 WEEE及 RoHS 兩個指令後，綠色供應鏈名詞也因應而生。

由於歐盟各國將兩指令轉為各國正式法律的過程中，標準都較原指令為嚴，且兩指

令對許多細部的執行標準亦未規範、如檢測標準，排除條款的內容…….等，導致

各家廠商皆以自己所訂定的版本來執行對供應商的管制，造成越是上層的供應鏈所

要面對的改變及挑戰就越多，也往往對因應措施無所是從。最早對這個問題提出因

應的是日本的業界，為了解決這個問題，成立了 JGPSSI 協會，共同擬定了產品中

含有化學物質的調查項目、內容及格式。2005 年更與美國電子工業會(EIA)及歐洲

情報通信技術製造者協會(EICTA)，制定了 JIG101 表，將調查項目定為二十四大

類。經濟部工業局也於去年 2005 年成立綠色產品規範審查委員會，積極推動國內

綠色產品規範的整合與認定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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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供應鏈管理起源於 1980 年代。美國在 1998 年所有的公司花費了 8,980 億美元

在供應鏈的相關活動，大約佔美國生產毛額(GNP)的 10%，2000 年時，更增加到

10,060 億美元。可見產業鏈的管理在生產分工及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中，佔有相當

的重要性。主要是因為自 1990 年代起，企業為面臨資訊時代的大改變，必須不斷

的提昇並保持優勢的核心競爭力，因此，如何利用一個有效率的方法，來整合供應

商、製造商、倉庫和商店，也就是如何整合金流、物流及資訊流，以達到一個能令

顧客滿意的服務提供，且能夠使整體系統成本最小化，這就是所謂的供應鏈管理。 

歐盟於 2002 年 11 月通過廢棄電機電子物品指令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 WEEE)及禁用有害物質指令(The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 RoHS)，並於

2005 年 3月通過能源使用產品生態化設計指令(Eco-Design Requirements for Energy 

Using Products , EuP)，而引發了綠色工業革命，綠色供應鏈一詞也因應而生。  

歐盟於 2002 年通過 WEEE 及 RoHS 指令後，並於 2003 年 2 月 13 日正式公告

10 大類電機電子設備之回收標準(表 1)，並要求於(2006 年 7 月 1 日起，10 大類中

的 8 大類電機電子設備(8 大類中的第 8 大類的醫療器材及第 9 大類的監視及控制

儀器不適用)中不得含有鉛(Lead)、鎘(Cadmium)、汞(Mercury)、六價鉻(Hexavalent 

chromium)、溴化耐燃劑(Polybrominated biphenyls ,PBB；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 PBDE)等六種物質。所謂電機電子設備係指，設備依靠電流或電磁場，使

用電流或磁場發電、輸送及量測之使用，並指定電壓不超過 1,000V（交流）及 1,500V

（直流）之電機電子產品。至於 EuP 指令則是要求須採生態化設計之方式，以提

昇產品的能源效率，鼓勵開發綠色環保產品。要符合這個指令的基本條件有二個，

一是須符合生命週期評估 (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的概念，二是須發行

Eco-profile。不過在 Article 8 的定義中，若產品具有 CE 標誌、EU 環保標章或通

過 EU 認知標準者，則可認定為符合執行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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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0 大類電機電子設備回收標準  

類別 類別名稱 回收率 備註 
第 1大類 大型家用電器 P:80％, M:75% 如電冰箱、洗衣機 
第 2大類 小型家用電器 P:70%, M:50% 如吸塵器、烤麵包機 
第 3大類 資訊及電信通訊設備 P:75%, M:65% 如電腦、傳真機 
第 4大類 消費性設備 P:75%, M:65% 如電視機、攝影機 
第 5大類 照明設備 P:70%, M:50% 燈泡及家用照明設備除外 
第 6大類 電機及電子工具 P:70%, M:50% 大型固定工業用途工具除外 
第 7大類 玩具、休閒及運動設備 P:70%, M:50% 如電視遊樂器 
第 8大類 醫療器材 預定 2008.12.31定義 如透析儀、呼吸器 
第 9大類 監視及控制儀器 P:70%, M:50% 如煙霧偵測器 
第 10大類 自動販賣機 P:80％, M:75% 如飲料販賣機 
P：產品之回收再利用率 
M：零件或材料之再利用率 

 

二、國際大廠的綠色採購趨勢 

    為了追趕這一波綠色狂潮，以避免失去歐洲市場這塊大餅，國際大廠紛紛提

出自家的綠色採購規範，例如：SONY：SS-00259、DELL：6T198、Canon：全球

綠色採購指引、HP：595117451、FUJITSU：富士通綠色採購基準、MOTOROLA：

12G02897W18、MITSUBISHI ：綠色採購標準指引、NEC：綠色採購準則。歐盟

會員國由於必須將指令轉為各國正式法令，自然各國廠商也將依循自己國家訂定的

標準執行。除了歐盟會員國外，最積極應對的應屬日系國家。以下以 SONY 

SS-00259 為例說明。  

    SONY 因 PS 的連接線內鎘含量超過荷蘭規定，而遭退貨後，又同時為因應歐

盟 RoHS 指令的要求，SONY 於 2001 年 7 月 1 日公佈了第一版的 SS-00259 技術標

準(目前已發行至第五版)，積極推動綠色夥伴(Green Partner)的運作。SS-00259 規

範的內容除了歐盟所規範的 6 大類物質外，尚包括下列 7 大類物質：  

1.氯化有機化合物：PCB、多氯聯萘(PCN)、氯化石臘(CP)、Mirex、其他氯化有機

化合物；  

2.溴化有機化合物：PBB、PBDE 以外之其他溴化有機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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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機錫化合物：三丁基錫化合物、三酚基錫化合物；  

4.石棉；  

5.偶氮(azo)化合物；  

6.甲醛；  

7.PVC、PVC 化合物。  

由以上的管制項目可以看出，SONY 除了歐盟的管制外，同時也將其它世界

各國所規定的管制物質同時納入。另外，SONY 為了建置一套符合綠色供應商的管

理系統，要求所有一線供應商應建立一套有效的供應商品質管理系統，並要求提供

保證他們提供的產品皆依照 SS-00259 的標準來管制。SONY 除了至一線供應商作

現場稽核外，也到污染風險較高的二線供應商作實地稽核，當供應商所建置的上游

供應鏈管理系統通過 SONY 的稽核後，便成為 SONY 正式的綠色夥伴，並被授與

證書。  

但是，SONY 在評選的過程中，並非以分數為門檻，而是以積分高低排列選

出所須的家數。在成為正式夥伴後，仍須接受定期的稽核，也有可能面臨被撤銷夥

伴的資格，所以 SONY 所要求的管理系統，是希望與 ISO 系統結合，並以 PDCA

的模式運作，因此，SONY 也會因實際需求或環境變遷或國際法規的異動，而隨時

予以更新調整。除此之外，SONY 亦要求供應商在 SONY 覺得有疑慮而須供應商

提出 ICP 檢測(破壞性檢測)數據作為佐證時，供應商應立即提供；另外還要求提供

物質安全資料表(MSDS)，以作為 SONY 確認產品中所含之物質內容。  

 
 

 

圖 1  供應商夥伴架構簡圖（Copyright S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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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製程管制及綠色供應鏈執行策略 

綠色供應鏈的運作，在政府積極的推動下，國內業界已有大致的雛型，有獨

立成立一套 GP 管理系統、或與 ISO14001 系統結合、或與 ISO9001 系統結合、或

與 ISO14001及 ISO9001系統同時結合等 4種架構，吾人認為，若公司已有 ISO14001

及 ISO9001 系統建置之業者，以第 4 種架構應是最合適的作法，因此，吾人將以

第四種架構為本文探討之主題。  

綠色產品的管理，可從 3 個階段思考，第 1 階段為生產所須投入的資源耗用，

包括能源、原物料的耗用是否過度，及是否含有有害重金屬或其它有害物成份；第

2 階段則可從公司內部生產過程所可能產生對環境的污染作管制；最後則為產品使

用終了後，如何作最適切的處理以降低對環境可能產生的衝擊或污染。其實第 3

階段也就是歐盟 WEEE 指令所希望達到的管制效果。又因為若產品內所含有害物

含量越低，自然在第 3 階段處理時，便能因免除處理過多有害物，而達到降低處理

過程對環境的污染。這也就是 RoHS 之所以被稱為 WEEE 衍生條款的原因。  

從第 1 階段到第 3 階段的過程，即是俗稱的『從搖籃到大門到墳墓』的概念，

而整個概念的評估與執行，則可導入生命週期評估作規劃。吾人之所以認為第四種

架構最佳，係因一般產品相關的管制規範包括供應商管理，屬品質管理系統

(ISO9001)管理範圍，不過若將綠色產品管理系統只架構在品質管理系統，卻又稍

有牽強，因綠色產品的發展主要是為了避免產品的原料過度使用資源，或為了降低

產品使用終了後對環境的污染，在政策面與環境政策較為相關。因此，吾人認為，

綠色產品管理架構(圖 2)，應從環境政策作展開後，再利用環境考量面的查核工具

進行查核，並可利用法規查核程序查核顧客對綠色產品相關的要求及歐盟指令，如

此也能符合 ISO14001：2004 年版 4.3.2法令與其他要求及 4.5.2符合性評估的要求。

最後再從重大環境考量面的結果及不符合的內容去訂定改善的目標。  

前文提到，綠色產品需要從產品誕生前的設計開始，考慮到原物料的選用及

設計出省能源耗用的需求，再加上為了符合  RoHS 的要求，須將 6 大類禁限用物

質從原有的製程或原料中抽離，對產品可靠度必定產生影響，如無鉛製程錫鬚的問

題，及製程溫度提高後，原料耐溫的問題等，都須納入公司整體的可靠度計畫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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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這個原因，DELL 曾對其供應商要求，需要以實驗計畫法 (Design of 

Experiment , DOE)作為材質變更後，選取最佳化原料材質的分析工具。  

再從生產管理系統談起，從下單給供應商開始，都應在合約或購料規格內載

明清楚是綠色材或非綠色材，以避免未來爭議的發生。為避免混料，從倉儲開始到

不良品修改，再到成品出貨過程，也應該制定一套完整的管制措施，加以管理。至

於，公司內部使用的材料表(bill of material，BOM)是公司內部生產流程展開的依

據，亦應能明確表示綠色及非綠色之要求，包括是否能輕易的辨識出材料表內之材

料屬性，例如在料號內設計一個辨識碼，讓採購、資材及現場備料與投料人員，都

能輕易辨識，應該就能避免買錯料、領錯料或投錯料的問題。  

製程的交叉污染，目前沒有相關的管制標準可供參考，為了避免任何的可能

性發生，一般會要求綠色產品及非綠色產品的產線要完全分開，包括生產設備、治

工具、修改線等都要完全隔離，以避免污染的發生。另外，許多副資材的使用，因

為不會在 BOM 表裡出現，較易被忽略；曾有業者因基板上貼付的標籤油墨含鉛而

遭受損失的案例發生。目前，業界針對生產線上的有機溶劑、油性筆、油漆筆等常

用的一些耗材，甚至是設備維修保養用的清潔劑，都列為管制的對像。  

最後談到供應商管理，一般在品質管理系統中，對供應商都有一套完整的評

分標準及審查機制，將綠色供應鏈整合在原有供應商管理架構內，可避免作業時必

須參考兩份作業標準的情形。同時，入料檢驗(IQC)也應該將綠色零件驗證程序列

入抽驗標準，許多公司目前都備有 ED-XRF 作為初步風險的篩選，若有進一步疑

慮時，再委由外部合格實驗室作精密檢測，而自行設置 ICP 檢測設備的公司則尚

屬少數；另有一種方式是，公司內部未設置檢測設備，而是依抽檢計畫，將檢測物

送給外部合格實驗室代為抽檢。這種模式，長期來看，成本較自行購置設備來得高，

而且，送外部實驗室所須的時間亦較長(一般為 5 個工作天)，往往等結果出來後，

原料早已投線生產，甚至已生產完畢出貨了，造成緩不濟急的現象。  

因此，除了利用環境管理系統的環境考量面及改善目標的設定外，後段的作

業管制，若能利用品質管理系統的管理架構來執行，應是較理想完整的管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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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符合事項/顧客要重大環考

 

圖 2  綠色產品管理架構  

 

四、結    論 

目前國內在供應鏈管理所面臨的困境，最主要來自於賣方市場的原物料供應

商，由於賣方市場的原物料供應者，大多屬於主要技術掌握的原料，常遇到這些大

廠不願配合提供相關資料的調查，甚至連保證書都不願意簽署，卻又無其它代替品

可用的窘況。另外，各國際大廠要求供應商提交的相關調查表格，有各式各樣的格

式，雖然日本綠色採購調査共通化協議會(JGPSSI)、美國電子工業會(EIA)及歐州

情報通信技術製造者協會(EICTA)共同協議出共通化調查內容的 JIG101 表(表 2、

表 3，共計 24 大類物質)，不過目前仍有為數不少的調查內容要求較 JIG101 表內

容為多，所以達成整合的時間表，仍有很長遠的路要走。  

調查格式的不一致，其實可透由資訊平台的建立解決，因為格式雖不一致，

不過調查內容實為大同小異，建立完整且共通的資料庫，再透過資訊平台的整合，

將可節省相當多製作時間的成本，而且也可以利用資料庫，作初步的資料比對。但，

資訊平台的建構，在成本方面，對中小企業來說，是個重大的負擔，若能由政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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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開發，協助中小企業在這波綠色變革的衝擊中，順利渡過，相信更能穩固台灣經

濟發展的根基。  

RoHS 的生效只是這一波綠色變革的起點，除了接踵而來的 WEEE 及 Eup 指

令外，目前歐盟另一個 REACH(Registration , Evaluation and Authorisation of 

Chemicals)指令的草案也已經出稿，預計於 2007 年 4 月左右立法完成，是一個針

對所有化學製品的使用、評估和授權的管理框架，相信屆時對國內產業必定又是一

大衝擊，相關業界，應及早了解其立法經神及相關要求內容，並做好準備，才有能

力迎接一波又一波接踵而來的挑戰。  
 

表 2  JIG Annex A : Level A Materials and Substances 

 

 



工業污染防治   第 98 期(Apr. 2006) 147 

表 3  JIG Annex B :Level B Materials and Sub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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